关于2008-2009学年第二学期注册工作要求的通知

各院、系（部）：
   学生电子注册制度已经实行三个学期。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转发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文件的通知》（【2008】4号）要求，在校学生需进行学年注册，同时对注册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为此，对我院2008-2009学年第二学期的注册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注册时间安排
1．2008-2009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寒假假期从2009年1月17日起至2009年2月20日止。
2．2008-2009学年第二学期学生注册报到时间为2009年2月21日—22日（8：30—11：30；13：00—16：00），地点主楼大厅。22日16：30公布注册情况，并在全院通报未报到注册学生名单。
3．北校区注册按照《北校区关于期末考试和寒假期间工作安排的通知》的要求执行。

二．毕业生注册工作安排

2009届毕业生参加实习不能按时返校者，属于系部统一安排实习的，由系部提交实习生名单及实习安排时间表；个人在外地实习者，需个人提交请假条，附实习单位证明，经院、系同意批准后报注册中心，由注册中心进行统一进行注册。
三．其他注意事项
1．非毕业班的在校生如未按时报到，需提交请假证明和各系主任批准的个人申请，于2月23日、25日、27日、3月2日、4日、6日下午2：00—3：30之间到教务处学籍科办理补注册手续，逾期将不再授理。

2．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按时注册者，将无法在教委的注册系统中进行注册，会影响之后的学年、学历注册；没有进行学年、学历注册毕业时将不能获得毕业证书。
3．今后学院将按照北京市教委学年注册要求，严格注册程序，注册时间一律以院历为准，不再另行通知。

以上要求请各院、系通知学生。并根据以上内容，做好注册工作。
                                        教务处
                                  2009年1月7日
